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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泉教中〔2005〕1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泉州市 2005 年初中毕业升学 

和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意见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各中学： 

为确保今年中考及普通高中招生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我市实

际情况，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，请遵照执行： 

一、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和考查： 

1、2005 年我市实行“两考合一”，即初中毕业与高中阶段各

类学校的招生文化课考试合为一次进行。  

2、初中毕业、升学考试学科为九个科目，分别为语文、数

学、英语、政治、历史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理，其中地理、

生物考试时间安排在八年级（初二年）进行。考试学科由我局组

织命题，其成绩作为学生初中毕业和参加高一级学校招生录取的

依据之一。 

3、初中毕业考查科目为体育与健康、信息技术、物理实验

操作和化学实验操作，四个科目考查工作由学校自行组织，学校

应做好学生考查成绩的记载。 

二、命题与试卷： 

1、考试学科命题分省级课改实验区（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晋

江市、南安市、石狮市，下同）与非省级课改实验区（惠安县、

泉港区、洛江区、永春县、德化县、安溪县，下同）进行命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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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题的易难度按 8∶1∶1 的原则进行命题，各学科考试命题

范围、内容、样题等详见我市教科所编制的考试说明（已刊登在

海峡教育报初中学习版及泉州教育信息网）。 

2、试卷分省级课改实验区与非省级课改实验区两套。 

三、报名、考试时间： 

初中毕业班学生的毕业、升学考试，定于 7 月 1 日—7 月 3

日举行。 

初二年地理、生物考试定于 6月 30 日上午举行。 

初中毕业班学生的毕业、升学考试及初二年地理、生物考试

报名时间定于 5月 13 日—15 日。 

四、考试有关事项： 

（一）省级课改实验区考试有关事项 

1、考试时间安排：  

日 期 上     午 下        午 

7 月 1 日 语文（8∶30—10∶30） 英语（3∶00—5∶00） 

7 月 2 日 数学（8∶30—10∶30） 政治、历史（2：30—5：00）

7 月 3 日 物理、化学（8：30—11：00）  

2、 政治、历史各一份试卷，政治考试时间 90 分钟，历史

考试时间 60 分钟。物理、化学各一份试卷，物理考试时间 90 分

钟，化学考试时间 60 分钟。政治、历史在同场同一时间内进行

考试，物理、化学在同场同一时间内进行考试 ，考生应把握好时

间。  

3、考试的学科与成绩计算： 

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学科卷面分数均为 150 分（英语试卷 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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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中含听力测试 30 分），其它学科卷面分数均为 100 分。 

考试的学科成绩按 A、B、C、D 四个等级记载。确定方法：

按学科总分计算，小于 60%为 D 级；大于或等于 60%小于 70%为 C

级；大于或等于 70%小于 85%为 B 级；大于或等于 85%为 A 级；缺

考、成绩为 0分的不记等级。 

政治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六个学科的考生成绩

原始分不公布，只公布等级；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学科考生成绩公

布原始分和等级。 

4、2004 年参加地理、生物学科考试成绩达不到 C级的考生，

可参加今年 6月 30 日的考试，进行重考，重考成绩只记 C、D两

个等级。地理、生物学科考试成绩达到 C级以上（含 C级）的学

生，不允许参加重考。 

5、非省级课改实验区转入省级课改实验区就读、报考的初

中毕业生，其 2004 年参加地理、生物学科考试的成绩按省级课

改实验区成绩等级确定方法折为相应的等级计算，考生原考试成

绩由考生所在地招生办提供证明。 

（二）非省级课改实验区考试有关事项 

1、考试时间安排：  

  日 期  上    午  下    午  

7月 1日 语文（8∶30—10∶30）  英语（3∶00—5∶00）  

7月 2日 数学（8∶30—10∶30）  政治、历史（3∶00—4∶30）  

7月 3日 物理、化学（8∶30—10∶30）    

2、考试的学科与成绩计算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理化各 150

分（其中，物理 90 分，化学 60 分）；政治和历史 130 分(其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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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 30 分)；满分为 730 分。加上去年地理、生物会考成绩按 10%

计入总分，总分共计 750 分。 

3、 政治、历史各一份试卷，在同场同一时间内进行考试。  

物理、化学各一份试卷，在同场同一时间内进行考试。  

（三）注意事项： 

1、英语学科考试分为听力测试与笔试两部分，其中，听力

测试的成绩占 30 分，考试时间为 7 月 1 日下午 3∶00—3∶25。

英语试卷分Ⅰ卷和Ⅱ卷两部分，Ⅰ卷答案采用填涂卡作答并采用

光电阅读机评分。 

2、政治、历史实行开卷考试，允许考生携带课本和资料进

考场。其它各学科均实行“闭卷”考试。 

3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三门学科考试可携带计算器（无存储、

查询和编程功能）进入考场。 

4、由于转学、复学、回原籍报考等原因，未能参加 2004 年

初二年地理、生物两学科考试的，可参加今年 6月 30 日的考试。

考试成绩按报考所在地的成绩计算办法，计入总成绩参加录取。 

6、省级课改实验区在一级达标中学招生录取时，往届生在

语文、数学、英语三科考试成绩总分中扣除 20 分，再参加投档

和录取。初中学历超过 3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，在语文、数学、

英语三科考试成绩总分中扣除 10 分后，再参加投档和录取。 

7、非省级课改实验区在一级达标中学招生录取时，往届生

在升学考试总分中扣除 30 分后参加录取；初中学历超过 3 年的

应届初中毕业生，在升学考试总分中扣除 10 分后参加录取。 

8、对于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批、备案的初二后分流班学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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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及升学考试可以只考语文、数学、政治三门学科。  

9、各中学应正确引导、尊重考生意愿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剥

夺或变相剥夺学生的报考和填报志愿的权利。 

泉州中心市区（鲤城、丰泽、洛江）的考生由学校统一报名

后，考生的志愿表可在规定的时间内直接向辖区招生办报送，也

可由毕业学校向辖区招生办报送。 

10、省级课改实验区各中学应做好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定

工作，综合素质评定报告单（见附表）由学校报送招生办作为考

生录取使用。 

11、各达标中学应严格执行省教育厅规定的“择校生”招收

比例和收费办法。严禁公办高中招收“借读生”、“寄读生”、“旁

听生”、“走读生”等。  

12、凡户籍关系不属于泉州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，允许其

在就读学校报名参加中考，并在普高招生录取时与当地的考生一

视同仁。  

13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泉州市籍的初三

应届毕业生，报名时应提供原学籍（或借读学校）所在县（区、

市）招生办（招生考试中心）出具的 2004 年参加初二生物、地

理学业考试的成绩证明。  

14、各完中的招生工作，应于 7月 28 日前结束。  

五、初中地理、生物学业考试： 

1、考试时间： 

日期 上       午 

6月 30日 地理 （8∶30—9∶30 ） 生物（10∶00—11∶0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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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、生物学科卷面分数均为 100 分。地理、生物的试卷分

Ⅰ卷和Ⅱ卷两部分，Ⅰ卷答案采用填涂卡作答并采用光电阅读机

评分。 

2、地理、生物学业考试成绩按 A、B、C、D 四个等级记载，

计入该生下学年初中毕业、升学考试成绩，参加高一级学校的招

生录取。 

3、地理、生物等学科的单科考试成绩及考生信息，刻录成

光盘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保存。 

六、照顾录取： 

1、在省级课改实验区报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班学生，符合下

列条件，凡达到投挡条件的，应予优先录取：  

①烈士子女；   

②少数民族学生、台籍学生； 

③在初中阶段参加由省教育厅批准举办的全省性学科（含术

科类）竞赛、或由省教育厅、省科协联合组织的全省青少年科技

创新大赛，凡获得省级三等奖以上（含三等奖）者； 

④农村“二女户”子女；  

⑤省级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； 

⑥在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中表现突出者； 

⑦获得国家“三级运动员”或以上称号者； 

⑧“三侨子女”。 

此类学生必须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。 

2、非省级课改实验县的应届初中毕业生，参照 2004 年中考

招生政策给以照顾加分。凡符合下列条件者，以加分的形式（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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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学生最多只加分一次）进行量化，计入该生的升学考试总分后

参加录取：  

①烈士子女，可照顾 10 分。此类学生必须出具由各县（区、

市）民政局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。  

②少数民族学生，可照顾加分。 对散杂居住在泉州市区（鲤

城、丰泽、洛江）的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可享受加 15 分的录取

照顾；对县城及县以下地区的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可享受加 35

分的录取照顾。 此类学生须出具所属县（区、市）民族工作管

理部门签署意见的有关证明材料。  

 ③在初中阶段参加由省教育厅批准举办的全省性学科（含

术科类）竞赛、或由省教育厅、省科协联合组织的全省青少年科

技创新大赛，凡获得省级三等奖以上（含三等奖）者，可照顾 10

分。  

对于“术科类”（指体育、音乐、美术）竞赛，以学生获奖

证书为依据：凡获奖证书上盖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”或“福

建省教育厅”公章者，可照顾 10 分，否则，则不予照顾。  

④农村“双女户”子女，可照顾 10 分。  

⑤“三侨子女”可照顾 10 分。  

④、⑤类学生必须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。 

七、保送录取工作： 

省一级达标普通高中可从本校当年招生计划中划出 5%的招

生计划，作为优秀学生保送名额， 2005 年可在部分学校先行试

点。具体办法由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制定，并报泉州市教育局

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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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八、努力完成招生任务： 

各县（区、市）和学校要确保今年普通高中招生任务的完成。

鼓励有条件的省示范性普通高中、省一级达标高中从 2005 年起

面向本地区农村困难家庭子女举办“宏志班”，提高农村初中毕

业生报考率与入学率。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05 年 3 月 3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中招工作  意见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基教处，市人大教科文卫委，市委宣传部，各

县（区、市）招生办、市教科所。  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05 年 4 月 1 日印发 



 9

 附表： 

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与学业学习情况评定报告单 

毕业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毕业时间： 

姓名 
性

别 
民

族 
出生年月 籍贯 家庭住址 是否共青团员 

      

是(    ) 

否(    ) 

基础性发展评定 

综合实践活动 
项目 

 

道德品

质与公

民素养 

学习 

能力 

交流

与合

作 

运动

与 

健康

审美

与 

表现 
项

目

信息技

术教育

研究

性 

学习 

社会实

践和社

区服务 

劳动 

技术 

教育 
学 
时      

 
等级 

     
等 
级     

爱好特长： 

奖惩情况： 

总评 

等级

“优”“良”

“合格”

“不合格” 

 

   

 

 班主任(签名)：    学校盖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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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业成绩评定 

 

 

 

年级 

政 

 

治 

语 
 
文 

数 

 

学 

英 

 

语 

物 

 

理

化 

 

学

生 

 

物

历 

 

史 

地 

 

理

体

育 

与 

健

康

音 

乐 
美 

术 

物

理

实

验

操

作 

化

学

实

验

操

作

信

息

技

术 

七年级(上) 
               

七年级(下) 
               

八年级(上) 
               

八年级(下) 
               

九年级(上) 
               

九年级(下) 
               

 

 
学 
生 
自 
我 
评 
价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签名： 

 

 

综 

合 

性 

评 

语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学校盖章： 

年   月    日 

 


